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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2-160-035

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诉宋某专利权权属纠纷案

——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的认定

关键词 民事 专利权权属 职务发明 发明创造的认定 本单位物质技

术条件 技术信息

基本案情

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诉称：宋某于2018年4月23日进入该公司工作

，岗位为设备维护与管理。宋某于2018年11月14日申请专利号为

20182187294X.X、名称为“一种圆环形高温微波膨化炉”实用新型专利

（以下简称涉案专利），并获得授权。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为实现石墨

的连续微波膨化和石墨烯的产业化生产，于2017年5月外购一台微波石墨

膨化设备。涉案专利与该设备均属于石墨烯生产设备领域，均为解决石

墨的连续化微波膨化制备问题。宋某系履行本职工作或工作任务，研发

过程中也使用了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的微波膨爆设备、石墨原材料、设

备改造方案和设备实验数据等物质技术条件，故请求判令：1.涉案专利

归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2.诉讼费、鉴定费由宋某承担。

宋某辩称：涉案专利是宋某在工作之余的设计发明创造,既不是郑州

某科技有限公司单位规定的工作任务,又不是执行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单

位的设备发明任务，设备发明制造不是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郑

州某科技有限公司单位没有任何设备研发项目任务和设备制造研发团队

，涉案专利发明没有利用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三项

升级改造技术与宋某该案专利技术设计完全不同。宋某有权依法申请专

利,不侵犯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知识产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14日，宋某申请涉案专利。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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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该专利获得授权并公告，专利证书上记载的发明人和权利人均为

宋某。该专利权目前有效。宋某与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2018年4月

23日和2019年4月23日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2018年4月23日至

2020年4月22日，《劳动合同书》显示宋某的本职工作系设备维护与管理

。2018年10月22日,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与宋某签订了《员工保密与竞业

禁止协议》。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会议纪要》《2018年个人绩

效评估》《2019年工作总结》显示宋某工作内容主要涉及：1.针对微朗

膨化设备传送带开裂问题，与设备方沟通调整整改、对传送带材质进行

调研、耐高温测试、采购以及用采购的高温毡对现有传送带进行改造

；2.针对设备调试过程中水温偏高问题，现场协调、监督完成生产线的

冷却系统改造；3.针对物料堵塞问题，提出修改上料管的建议。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9日作出（2020）豫01知民

初532号民事判决：驳回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不服，以宋某在本职工作范围内，主要利用郑

州某科技有限公司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应属于职务发明，专

利权应归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为由，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5日作出（2020）最高法知民终1848号民

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物质技术条件可以具

体划分为发明创造的物质条件、技术条件。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的现有

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涉案专利的研发提供了主要物质条件，对发明的取

得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并无用于涉案专利研发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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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资金投入，相关物质条件的消耗过程未指向宋某的科研活动，未对宋

某的科研活动提供物质条件，无物质条件指向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研发过

程中的分析、验证、测试。

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所使用的石墨烯微波膨化炉系自微朗公司购入

，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并未有效证明该设备系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技术方案、且技术方案未对外公开的事实，亦未证明宋某的发明创造使

用了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的设备改造方案和设备实验数据，故不足以认

定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为涉案专利的研发提供了主要技术条件。如果相

关技术资料对于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实质性特点不能提供技术启示，则

原则上不应对专利权属产生影响。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宋某并无专

业背景和从业经验、系接触到郑州某科技有限公司石墨烯微波膨化炉设

备才产生发明创意、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的部分内容与该设备相同。不

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属于单位的技术储备，对于单位来说具有潜在的无

形财产价值，但不宜将发明人在涉案专利的发明创造过程中所处的技术

环境或者所掌握的公司技术资料，与法律规定的技术条件相混淆。

裁判要旨

关于“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发明创造的认定

中，“物质技术条件”包括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等物质条件和

未公开的技术信息和资料等技术条件；“主要”是对前述物质技术条件

在发明创造研发过程中所起作用的限定，系指单位物质技术条件是作出

发明创造不可缺少的条件，相对于发明人使用的其他来源的物质技术条

件而言，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在重要性上胜过其他来源的物质技术条件

，居于主要地位。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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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4条

一审：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1知民初532号民事判

决（2020年10月9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1848号民事判决

（2021年5月25日）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4年2月25日作出调整


